
未开立证券账户证明

    截至2024年01月26日，申请人wlge，没有使用号码为

269079194808286808或269079480828680的证件作为主要身份

证明文件开立证券账户。

    注：“证券账户”指，可参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

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或挂牌证券的登记及转让的证券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01月29日

1、本电子凭证与加盖实物印章的纸质凭证具有同等效力。电子凭证打印件视为电子凭证的复制品。请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电子凭证校验平台
https://esign.chinaclear.cn/#/signCheck对本电子凭证进行校验。
2、任何伪造、盗用、篡改等违规使用电子凭证的行为均导致本电子凭证失效。本公司保留对本电子凭证的最终解释权。

业务流水号：3311 7065 0911 8001 
校验码：1292 5754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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